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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大学校长办公室文件 
 

 

海大办〔2020〕23 号 

 

 

海南大学校长办公室 
关于印发《海南大学国家级科研项目配套经费
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
各部门、各单位： 

《海南大学国家级科研项目配套经费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已

经校长办公会 2019 年第 19 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印发实施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海南大学校长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4 月 1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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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大学国家级科研项目配套经费管理办法 

（试  行） 

 

为激励我校科教人员积极承担国家级科研项目，提升我校科

研创新能力，推动我校科研事业持续、稳定、健康发展，为建设

高水平大学奠定坚实的基础，特制订本办法。 

第一条  2019 年 1 月 1 日以后进入海南大学账户的国家级

课题经费（除去合作单位的外拨经费），学校给予经费配套支持。

但享受学校科研经费资助的高层次人才须完成与学校签订协议

中约定的科研经费任务后，超额部分再给予配套。 

第二条  经费配套只针对科研经费进入我校财务统一管理

（不含从我校财务转出给合作单位的经费）的国家级科研项目。

项目已取得的其它配套经费部分不计作国家级科研项目经费基

数。经费配套具体比例为自然科学类，按照不高于到账留校经费

的 20%配套，人文社科类按照不高于到账留校经费的 40%配套（含

配套给学院和个人）。 

第三条  国家级科研项目包括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、国家社

会科学基金、国家艺术基金、国家军工项目、国家部委（科技部、

工信部、农业农村部、中国科协、教育部、司法部、民政部、文

旅部、民委）项目等。 

第四条  配套经费实行项目负责人负责制，负责人对资金使

用的合规性、合理性、真实性和相关性承担直接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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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 配套经费按照财务相关规定执行，给予配套的经费

不予结转，必须在配套当年严格按规定执行完毕。 

第六条  课题负责人研究周期内调离学校，学校立即终止并

收回结余配套经费。 

第八条  各二级单位如对国家级科研项目予以配套支持，则

另行出台相关规定。 

第九条  本办法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试行。由科技处、人

文社科处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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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校领导 

海南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4月 19日印发    
  


